
证券代码：002147�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方圆支承 公告编号：2010－044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2010

年

12

月

20

日，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马鞍山经济

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给予的在其开发区内投资建设

"

重型装备、清洁能源设备用大型回转支承

生产线及检测、试验中心建设项目

"

的投资补助款人民币

1000

万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助》相关规定，上述政府补助将作为营业外收入计入当

期损益，扣除所得税费用（所得税率

15%

）后，预计增加净利润

850

万，对公司

2010

年度业绩有积

极影响。

特此公告。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327�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富安娜 公告编号： 2010-053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南充富安娜家居用品有限公司签订对外投资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下属全资子公司南充富安娜家居用

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子公司

"

）与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政府于

2010

年

12

月

18

日签署《投资协议

书》。 该《投资协议书》相关内容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后生效。

为了进一步缓解应对公司日益紧张的产能，在前期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经过公司与南充市高

坪区人民政府协商，达成在四川省南充市投资建立生产基地的意向。 公司已于

2010

年

7

月

22

日

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进行了详细披露。 本次对外投资公司将通过子公司作为实施主

体，完成投资项目的具体实施工作。

一、协议主体

甲方：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政府

乙方：南充富安娜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无关联关系。

二、协议内容

1

、项目名称：南充富安娜生产基地

2

、项目内容：建设家居用品生产车间及配套的物流仓库、办公及员工用房。

3

、投资规模：项目总投资约

1.5

亿元人民币（具体投资总额及各阶段投资额度根据乙方的投

资规划确定），全部为自有资金。

4

、投资计划：该投资项目分三期进行，总建设周期为五年。 各期投资的时间、投资规模、达产

产能等由乙方做出整体规划，并报甲方备案。

5

、项目用地及面积：该项目用地约

200

亩，具体以《土地出让合同书》为准。 此项目用地为工

业用地性质，乙方应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年限为

50

年。 项目用地位于南充市航空港工

业集中区西区。

三、对公司的影响

如上述协议实施后，将进一步缓解公司日益紧张的产能，加快公司在全国生产基地的战略布

局，充分利用当地的劳动力及资源优势，降低物流成本，保证公司持续稳定发展。

四、风险提示

本协议相关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批准后生效，同时，具体实施及产生效益需要一定的时

间，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事项的进展情况，并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

定，对项目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留意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521� � � � � � � � � � 证券简称：齐峰股份 公告编号：2010-001

山东齐峰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根据淄博市财政局发出的 《关于预拨

2010

年和清算

2008

年

2009

年淘汰落后产能中央财政

奖励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淄财企指

[2010]70

号），山东齐峰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

公

司

"

）于近日收到淄博市财政局发放给公司奖励资金

405

万元，上述资金计入营业外收入，将对公

司

2010

年度的利润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山东齐峰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 21 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002183� � � � � � � � � � 编号：2010-080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12

月

15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20

日以书面传签的形式召开。 公

司应参加会议董事

11

人，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

11

人。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会议就以下事项决议如下：

一、最终以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沙怡亚通供应链有限

公司向湛江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沙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长沙怡亚通

"

）因项目建设需要，拟向

湛江市商业银行深圳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7,110

万元（或等值外币）综合授信额度，用于长沙供

应链整合研发中心项目建设，具体条件以授信合同条款内容为准。 由公司为长沙怡亚通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五年。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二、最终以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

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怡亚通

"

）拟向

以下几家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上海怡亚通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

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1

、向建设银行上海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4,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为一年。

2

、向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为一年。

3

、向招商银行上海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8,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为一年。

4

、向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3,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为一年。

5

、向民生银行上海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为一年。

6

、向华夏银行上海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5,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为一年。

7

、向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3,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为一年。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三、最终以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外高桥保税物流园

区怡亚通物流有限公司向建设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怡亚通物流有限公司拟向建设银行上海分行申请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5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

保期限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四、最终以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议案》

提请董事会于

2010

年

1

月

6

日召开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会议。

详细内容见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及

2010

年

12

月

22

日在《证券时报》上刊登

的《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 20 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002183� � � � � � � � � � 编号：2010-081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

长沙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

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因业务发展需要，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怡亚通

"

或

"

公司

"

）在

2010

年

12

月

20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沙怡亚通供应

链有限公司向湛江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沙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长沙怡亚通

"

）因项目建设需要，拟向

湛江市商业银行深圳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7,110

万元（或等值外币）综合授信额度，用于长沙供

应链整合研发中心项目建设，具体条件以授信合同条款内容为准。 由公司为长沙怡亚通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五年。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担保数量及本次担保事项所涉及公司的累计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数量不超过人民币

7,110

万元（或等值外币）。

●

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人民币

244,356

万元（或等值外币）（含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的担保金额）

●

公司逾期对外担保：

0

元

●

本次担保需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会议审议，长沙怡亚通因项目建设需要，拟向湛江市商业银行深圳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7,110

万元（或等值外币）综合授信额度，用于长沙供应链整合研发中心项目建设，具体条件以授信

合同条款内容为准。 由公司为长沙怡亚通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五年。

二、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3039

号国际文化大厦

2701B

、

2703

号

法定代表人：周国辉

成立时间：

1997

年

11

月

10

日

经营范围：从事有色金属原材料及制品（贵金属和重金属除外）、高效节能机电产品、太阳能

转换材料晶硅薄膜、新型太阳能电池、医疗器械（三类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医用磁共振设

备、医用

X

射线设备、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二类医用激光仪器设备、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

医用

X

射线附属设备及部件、临床检验分析仪器、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医用电子

仪器设备、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体外诊断试剂）、消防设备及装备、食品及保健品（不含保健食

品）、日用百货、蛋白饼粕及其深加工产品、饲料原料、饲料、大豆、植物油、食用油、橡胶制品、电子

产品、计算机软硬件、纺织品、服装、工艺品、酒具、电器、酒类、机电产品、摩托车及零配件、银制品、

化工产品（含危险化学品）、纸张、纸浆的批发、佣金代理（拍卖除外）、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汽车

零配件、汽车用品、润滑油、煤炭、卡车底盘及其配件的批发（以上商品进出口不涉及国营贸易、进

出口配额许可证、出口配额招标、出口许可证等专项管理的商品，涉及其它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

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许可期限至

2015

年

06

月

06

日；食品卫生许可证有效期限至

2012

年

06

月

18

日；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1

年

8

月

28

日）。

怡亚通目前注册资本人民币

37,072.2774

万元，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怡亚通的总资产为

918,410

万元，净资产为

136,037

万元，总负债为

782,373

万元，一年内到期的负债为

780,752

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

85.19%

。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长沙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长沙高新开发区麓枫路

61

号湘麓国际花园

5

栋

1003

号

法定代表人：许前明

成立时间：

2009

年

2

月

18

日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及相关的技术服务，有色金属原材料及制品（贵金属和重金属除外）、机

电产品、太阳能转换材料晶硅薄膜、新型太阳能电池、消防设备及装备、日用百货、橡胶制品、电子

产品（不含出版物）、计算机软件和硬件、纺织品、服装、摩托车零配件、汽车零配件、化工产品和润

滑油（不含国家监控的、易制毒、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产品）的销售，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批发

兼零售（食品流通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3

年

3

月

2

日）。 （需许可证、资质证的项目待取得相应的有

效许可证、资质证后方可经营）

长沙怡亚通目前注册资本人民币

3200

万元，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长沙怡亚通的总资产为

1,997

万元，净资产为

977

万元，总负债为

1,

020

万元，一年内到期的负债为

0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51%

。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情况，公司累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

币

244,356

万元（或等值外币）（含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占公司

2009

年度

经审计净资产

136,037

万元的

179.62%

，其中逾期担保数量为

0

元。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2003]56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证监发

[2005]120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

通知》的规定，有效控制公司对外担保风险。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担保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所提供担保的行为均基

于开展公司业务的基础之上，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本项议案需经公

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并按相关规定程序履行，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六、备查文件：

1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20 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002183� � � � � � � � � � 编号：2010-083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上海外高桥保税物流

园区怡亚通物流有限公司向银行

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因业务发展需要，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怡亚通

"

或

"

公司

"

）在

2010

年

12

月

20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外高桥保税

物流园区怡亚通物流有限公司向建设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

内容如下：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怡亚通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外高桥

"

）因

业务发展需要，拟向建设银行上海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5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

为一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担保数量及本次担保事项所涉及公司的累计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数量不超过人民币

1,500

万元（或等值外币）。

●

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人民币

244,356

万元（或等值外币）（含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的担保金额）

●

公司逾期对外担保：

0

元

●

本次担保需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会议审议，上海外高桥因业务发展需要，拟向建设银行上海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

5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

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二、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3039

号国际文化大厦

2701B

、

2703

号

法定代表人：周国辉

成立时间：

1997

年

11

月

10

日

经营范围：从事有色金属原材料及制品（贵金属和重金属除外）、高效节能机电产品、太阳能转

换材料晶硅薄膜、新型太阳能电池、医疗器械（三类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医用磁共振设备、医

用

X

射线设备、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二类医用激光仪器设备、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医用

X

射线附属设备及部件、临床检验分析仪器、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医用电子仪器设

备、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体外诊断试剂）、消防设备及装备、食品及保健品（不含保健食品）、日用

百货、蛋白饼粕及其深加工产品、饲料原料、饲料、大豆、植物油、食用油、橡胶制品、电子产品、计算

机软硬件、纺织品、服装、工艺品、酒具、电器、酒类、机电产品、摩托车及零配件、银制品、化工产品

（含危险化学品）、纸张、纸浆的批发、佣金代理（拍卖除外）、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汽车零配件、

汽车用品、润滑油、煤炭、卡车底盘及其配件的批发（以上商品进出口不涉及国营贸易、进出口配

额许可证、出口配额招标、出口许可证等专项管理的商品，涉及其它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国家

有关规定办理）；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 （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许可期限至

2015

年

06

月

06

日；食品卫生许可证有效期限至

2012

年

06

月

18

日；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1

年

8

月

28

日）。

怡亚通目前注册资本人民币

37,072.2774

万元，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怡亚通的总资产为

918,410

万元，净资产为

136,037

万元，总负债为

782,373

万元，一年内到期的负债为

780,752

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

85.19%

。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上海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怡亚通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外高桥

"

）

注册地点：上海市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申亚路

1

号

6

层

B

座

法定代表人：肖国梁

成立时间：

2004

年

7

月

14

日

经营范围：保税区内仓储物流业务；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转口贸易；商业性简

单加工及物流和贸易咨询（除经纪）（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上海外高桥目前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

万元，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上海外高桥的总资产为

12,503

万元，净资产为

2,597

万元，总负债

9,906

万元，一年内到期的负债为

0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79%

。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情况，公司累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

人民币

244,356

万元 （或等值外币）（含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 占公司

2009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136,037

万元的

179.62%

，其中逾期担保数量为

0

元。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2003]56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证监发

[2005]120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

的通知》的规定，有效控制公司对外担保风险。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担保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所提供担保的行为均基

于开展公司业务的基础之上，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本项议案需经公

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并按相关规定程序履行，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六、备查文件：

1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20 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002183� � � � � � � � � � 编号：2010-082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上海怡亚通供应链

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因业务发展需要，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怡亚通

"

或

"

公司

"

）在

2010

年

12

月

20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怡亚通供应

链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怡亚通

"

）因业务发展需要，拟向

以下几家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上海怡亚通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

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1

、向建设银行上海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4,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为一年。

2

、向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为一年。

3

、向招商银行上海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8,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为一年。

4

、向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3,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为一年。

5

、向民生银行上海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为一年。

6

、向华夏银行上海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5,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为一年。

7

、向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3,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为一年。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担保数量及本次担保事项所涉及公司的累计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数量不超过人民币

133,000

万元（或等值外币）。

●

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人民币

244,356

万元（或等值外币）（含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的担保金额）

●

公司逾期对外担保：

0

元

●

本次担保需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会议审议，上海怡亚通因业务发展需要，拟向七家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133,000

万元（或

等值外币）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上海怡亚通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

二、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3039

号国际文化大厦

2701B

、

2703

号

法定代表人：周国辉

成立时间：

1997

年

11

月

10

日

经营范围：从事有色金属原材料及制品（贵金属和重金属除外）、高效节能机电产品、太阳能

转换材料晶硅薄膜、新型太阳能电池、医疗器械（三类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医用磁共振设

备、医用

X

射线设备、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二类医用激光仪器设备、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

医用

X

射线附属设备及部件、临床检验分析仪器、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医用电子

仪器设备、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体外诊断试剂）、消防设备及装备、食品及保健品（不含保健食

品）、日用百货、蛋白饼粕及其深加工产品、饲料原料、饲料、大豆、植物油、食用油、橡胶制品、电子

产品、计算机软硬件、纺织品、服装、工艺品、酒具、电器、酒类、机电产品、摩托车及零配件、银制品、

化工产品（含危险化学品）、纸张、纸浆的批发、佣金代理（拍卖除外）、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汽车

零配件、汽车用品、润滑油、煤炭、卡车底盘及其配件的批发（以上商品进出口不涉及国营贸易、进

出口配额许可证、出口配额招标、出口许可证等专项管理的商品，涉及其它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

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许可期限至

2015

年

06

月

06

日；食品卫生许可证有效期限至

2012

年

06

月

18

日；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1

年

8

月

28

日）。

怡亚通目前注册资本人民币

37,072.2774

万元，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怡亚通的总资产为

918,410

万元，净资产为

136,037

万元，总负债为

782,373

万元，一年内到期的负债为

780,752

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

85.19%

。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浦东新区金桥出口加工区金滇路

200

号

101

室

法定代表人：周国辉

成立时间：

2006

年

4

月

24

日

经营范围：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燃料油（不含化学危险品）、计算机及配件、机电产

品、仪表仪器、通信设备及相关产品、电子元器件、钢材、建材、五金工具、化工原料（除危险品）、百

货、橡塑制品、医疗器械（一类）的销售，及上述有关业务的咨询服务（除经纪）。 （涉及许可经营的

凭许可证经营）。

上海怡亚通目前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

万元，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上海怡亚通的总资产为

65,108

万元，净资产为

21,023

万元，总负债

为

44,085

万元，一年内到期的负债为

44,085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67.71%

。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情况，公司累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

人民币

244,356

万元 （或等值外币）（含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 占公司

2009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136,037

万元的

179.62%

，其中逾期担保数量为

0

元。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2003]56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证监发

[2005]120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

通知》的规定，有效控制公司对外担保风险。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担保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所提供担保的行为均基

于开展公司业务的基础之上，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本项议案需经公

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并按相关规定程序履行，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六、备查文件：

1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20 日

证券代码：002183� � � � � � � � � � 证券简称：怡亚通 公告编号 2010-084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20

日以书面传签的形式召开。公司应参加会议董事

11

人，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

11

人。本次

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表决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现就公司

2011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

本次股东大会

"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

2011

年

1

月

6

日上午

10

：

00

。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花园格兰云天大酒店

2

楼会议室

Ⅲ

。

3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5

、参加股东会议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

6

、会议期限：半天

7

、股权登记日：

2010

年

12

月

31

日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1

、审议《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沙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向湛江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并

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2

、审议《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并由公司为

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3

、审议《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怡亚通物流有限公司向建设银行申请

综合授信，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1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凡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有表决权的股东，因故不能出席会议，均可以书面授权方式（授

权委托书格式附后）委托一名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委托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4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5

、公司董事会同意列席的其他人员。

四、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办法

1

、登记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国际文化大厦

27

楼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2

、登记时间：

2011

年

1

月

4

日上午

9

：

00－11

：

30

，下午

13

：

30－15

：

30

；

3

、登记办法：

（

1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2

）法人股东凭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单位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法定代

表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

3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帐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

续；

（

4

）异地股东凭以上有关证件的信函、传真件进行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五、其他事项：

1

、会议联系人：梁欣、常晓艳

联系电话：

0755-88393198

、

0755-88393181

传真：

0755-83290734-3172

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国际文化大厦

27

楼

邮编：

518033

2

、参加会议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日

附：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

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于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下列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如没有做出指

示，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1

、审议《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沙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向湛江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并

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2

、审议《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并由公司为

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3

、审议《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怡亚通物流有限公司向建设银行申请

综合授信，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委托人签名（盖章）：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量： 股 股东帐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

1

、股东请在选项中打

√

；

2

、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无效；

3

、授权委托书用剪报或复印件均有效。

证券代码：002378 � � � � 证券简称：章源钨业 编号：临 2010-045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今日接到控股股东崇义章源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章源控股

"

）通知，因生产经营周转需要，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限售流通股

7,000

万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6.35%

）质押给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章源控股第一次质押给

赣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质押登记日为

2010

年

6

月

2

日，质押限售流通股为

1,539

万股，占本公司

总股本的

3.59%

）。 章源控股已于

2010

年

12

月

20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质押登记日为

2010

年

12

月

20

日。股份质押期限自

2010

年

12

月

20

日起，至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截止

2010

年

12

月

21

日，章源控股持有本公司限售流通股

348,987,77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

81.50%

。 目前章源控股已累计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限售流通股

8,539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9.94%

。

特此公告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５８

证券简称：汉钟精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５

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收到股东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ＨＡＲＶＥＳ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的通知，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ＨＡＲＶＥＳ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和大宗交易系统共

出售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１

，

７８５

，

２４１

股，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数的

２．６７％

，占本公司总股份数

的

０．９８％

。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

间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 减持比例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ＨＡＲＶＥＳ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０－１２－１０ ３４．６３ １８１

，

１２１ ０．１０％

２０１０－１２－１３ ３５．５２ ２４

，

１０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０－１２－１４ ３６．５９ ３００

，

０２０ ０．１７％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０－１２－１６ ３５．３９ ４８０

，

０００ ０．２６％

２０１０－１２－２０ ３８．７１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４％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份数 占总股比例 股份数 占总股比例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ＨＡＲＶＥＳ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合计持有股份

６６

，

９０３

，

０４７ ３６．８１５％ ６５

，

１１７

，

８０６ ３５．８３％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６６

，

９０３

，

０４７ ３６．８１５％ ６５

，

１１７

，

８０６ ３５．８３％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ＨＡＲＶＥＳ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减持本公司部分股份是调整目前股东持股比

例。 计划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起的六个月内拟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为不超过本公司总股份的

６％

（约为

１

，

０００－１

，

０９０

万股），具体详细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公司股东拟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

号：

２０１０－０３４

）。

本次减持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ＨＡＲＶＥＳ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持有本公司

６５

，

１１７

，

８０６

股，占

本公司总股份数的

３５．８３％

，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业务规则等规定。

２

、本公司将敦促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ＨＡＲＶＥＳ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合规减持，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416� � � � � � � � � � 证券简称：爱施德 公告编号：2010-034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

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21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12

月

17

日

以通讯、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会议应出席董事

7

名，

7

名董事

以通讯、书面方式参加会议。 关联董事郭绪勇在审议本次会议议案时回避表决。 会议的召开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郭绪勇辞去常务副总裁的议案》。

表决结果：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郭绪勇为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053� � � � � � � � � � 证券简称：云南盐化 公告编号：2010-033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使用失业保险基金帮助困难企业稳定就业岗位

有关操作问题的通知》（云人社发【

2009

】

111

号）、《昆明市劳动就业服务局关于做好二

○

一

○

年

度减轻企业负担稳定就业岗位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昆劳就【

2010

】

34

号）的规定，云南盐化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昆明盐矿和天塑分公司符合申请该项社会保险补贴的条件。

经昆明盐矿和天塑分公司申请，昆明市劳动就业服务局于

2010

年

12

月

20

日向昆明盐矿

和天塑分公司拨付社会保险补贴款合计

558.3740

万元。该项补贴占公司

2009

年度经审计净利

润的

26.44%

，将对公司

2010

年度利润产生较大影响。 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等有关规定

将该项补助款计入公司

2010

年度利润。 获得该项政府补助，不影响公司

2010

年第三季度报告

中对公司

2010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

特此公告。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股票代码：002010 � 股票简称：传化股份 公告编号：2010-044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原限售股份持有人出售股份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21

日接到公司股东浙江航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航民

集团

"

）的通知，自

2007

年

7

月

4

日以来，航民集团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继续减持本

公司股份

2,275,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0.93％

。

截止

12

月

21

日收盘，航民集团所持有的公司股改限售股份已全部减持完毕。

特此公告。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22 日

证券简称：天广消防 证券代码：002509� � � � � � � � � � � 公告编号：TGG-2010-04

天广消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福建天广消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1513

号文核准， 于

2010

年

11

月

10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

(A

股

)2,500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20.19

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

50,475

万元，扣除证券承销费、保荐费等发行费用人民币

2,319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

为人民币

47,605

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由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15

日出

具的天健正信验

(2010)

综字第

020180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

等规则规定，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

案》，明确了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有关事项。 根据有关规则规定及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

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清濛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功支行和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南安柳城支行（以下统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

)

分别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人民

币账户，并会同保荐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

)

与上述三家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银行分别签订了《福建天广消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协议主要内容如

下：

一、公司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具体情况：

1

、公司已在中国民生银行泉州清濛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

2303014210001601

，截止

2010

年

12

月

20

日，专户余额为

34156

万元。 此专户仅用于公司实际募

集资金超过计划募集资金的该部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34156

万元，开户日期为

2010

年

10

月

21

日，其中一年期存

款

5000

万元，半年期存款为

5000

万元，七天通知存款为

23605

万元，协议存款

551

万元。

2

、 公司已在兴业银行成功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专户”）， 账号为

156560100100125298

，截止

2010

年

12

月

20

日，专户余额为

10026.24

万元。 此专户仅用于公司气

体自动灭火系统及研发中心和检测试验中心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不得用作其他用

途。

公司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10000

万元，开户日期为

2010

年

11

月

11

日，期限为七天通

知存款。

3

、公司已在中国农业银行南安柳城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

550201040006650

，截止

2010

年

12

月

20

日，专户余额为

4000

万元。 此专户仅用于公司消防水炮

灭火系统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4000

万元，开户日期为

2010

年

10

月

31

日，期限为七天通

知存款。

公司承诺上述各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其对应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

方式续存，并通知广发证券公司。 存单不得质押。

二、 公司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应当共同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

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广发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

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广发证券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细则》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

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和募集资金专户储存银行应当配合广发证券的调查与查询。广发证

券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广发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李晓芳、徐子庆可以随时到募集资金专户储存银行

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募集资金专户储存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

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募集资金专户储存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

明； 广发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募集资金专户储存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

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募集资金专户储存银行按月（每月

10

日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广发证券。 募集资

金专户储存银行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按照孰低原则在

1000

万

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5%

之间确定）的，该募集资金专户储存银行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广发

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广发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广发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

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募集资金专户储存银行， 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

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 募集资金专户储存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广发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广发证券通知专户

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广发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或者广发证券可以要求公司单方

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该募集资金专户。

九、协议自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

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且广发证券督导期结束之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福建天广消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年 1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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